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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條文內容 

 
總統於民國 99 年 2 月 1 日公布，99 年 2 月 3 日(含)正式生效，條文內容如下： 
 
華總一義字第 09900019981 號 
【第一百零七條 】 
以未滿十五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其死亡給付於被保險 
人滿十五歲之日起發生效力；被保險人滿十五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利息退

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值。 
前項利息之計算，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訂立人壽保險契約時，以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辨識其行為或欠缺依 
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者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部分無

效。 
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金額，不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 
扣除額之一半。 
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於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上述保險法第 107 條僅影響含有身故死亡保障之人壽保險及傷害

保險(含旅行平安保險)，生存保險、健康保險及年金保險將不受其影

響。】 

 

 

 

 

 

 



二、人壽保險主約 

 

◎一般壽險 

 
99 年 2 月 3 日以前投保之人壽保險不溯及既往，99 年 2 月 3 日(含)以後訂立之

人壽保險契約，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金之給付於

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力；被保險人於契約有效期間內且滿 15 足歲前

身故者，本公司退還「所繳保險費加計利息」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後，契約效力

即行終止。利息係以各個商品之預定利率計算之。 
 

◎所繳保險費加計利息計算公式及範例說明 

 

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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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第 t 保單年，m 繳別之 j 繳次表定總保險費 )(
,
m
jtGP

  i ：加計利息之年利率 

  d ：第 t 保單年度週年始日 t

p

  ：第 t 保單年度，m 繳別之 j 繳次應繳日 )(
,
m
jtd

  ：被保險人身故日 dd

  ：被保險人身故之保單年度 ty

  ：被保險人身故之保單年度，其各繳別已繳之繳次 



範例說明： 
範例 1：曾福氣小朋友年齡 5 歲，於 99.2.15 投保新契約，繳別為年繳，表訂年

繳保費為 1,000 元；於 101.2.15 申請將繳別變更為半年繳，表訂半年繳保費為

520 元，而該被保險人於 103.9.21 不幸身故。(預定利率 2%) 
 

5 4 3 2 1 保單年度 

 

99.2.15 
101.8.15 102.8.15 103.8.15 

104.2.15 100.2.15 101.2.15 102.2.15 103.2.15 

變更為

半年繳

投保始期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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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520 520 520 520 

半
年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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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年
繳

半
年
繳

8 歲

半
年
繳

半
年
繳

9 歲 

半
年
繳

520 

年
繳 

1000 1000 

身故日 103.9.21

5 歲 6 歲 保險年齡 

繳法別 

表定保費 

 
當被保險人於 103.9.21 身故時，因於 15 足歲前身故，故公司將退還所繳保險費

加計利息 5,374 元(計算如下)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 [1,000×(1+2%)]×(1+2%)^3 
+[1,000×(1+2%)]×(1+2%)^2 
+[520×(1+2%)+520×(1+184/366×2%)]×(1+2%)^1 
+[520×(1+2%)+520×(1+184/365×2%)] }×(1+218/365×2%) 
+[520×(1+218/365×2%)+520×(1+37/365×2%)]=5,374 
 
 
 
 
 
 



◎減額繳清保險說明及範例計算 

 
要保人繳足保險費累積達有保單價值準備金時，要保人得以當時保單價值準備金

扣除營業費用後的數額作為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向本公司申請改保同類保險

的「減額繳清保險」。要保人變更為「減額繳清保險」後，不必再繼續繳保險費，

契約繼續有效。訂立契約時，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如被保險

人於契約有效期間內且滿 15 足歲前身故，則本公司「所繳保險費加計利息」改

以前項「躉繳保險費」給付。 
 

 

範例 2：曾福氣小朋友年齡 5 歲，於 99.2.15 投保新契約，繳別為年繳，表訂年

繳保費為 1,000 元；於 101.2.15 申請辦理為減額繳清保險，其辦理當時作為一

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為 XXX 元，而該被保險人於 103.9.21 不幸身故。(預定利

率 2%) 
 

5 4 3 2 1 

 

99.2.15 
101.8.15 102.8.15 103.8.15 

104.2.15 100.2.15 101.2.15 102.2.15 103.2.15 

減額繳清保險

申請改為 

1000 
躉繳保險費

XXX 元 

一次繳清的 

1000 

年
繳 

年
繳 

投保始期 

5 歲 

身故日 103.9.21 

保險年齡 

繳法別 

表定保費 

保單年度 

6 歲 7 歲 8 歲 9 歲 

 
當被保險人於 103.9.21 身故時，因於 15 足歲前身故，且已辦理為減額繳清保險，

故公司將以辦理繳清當時之一次繳清的躉繳保險費 XXX 元予要保人或應得之

人。 
 



◎萬能保險 

 
因應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訂立契約時，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

其身故保險金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力；被保險人於契約有

效期間內且滿 15 足歲前身故者，本公司退還「所繳保險費」予要保人或應得之

人後，契約效力即行終止。 
 
 

◎投資型保險 

 
因應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訂立契約時，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

本公司於被保險人未滿 15 足歲前不收取保險成本，被保險人於契約有效期間內

且滿 15 足歲前身故者，本公司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後，

契約效力即行終止。 

 

 

 

 

 

 

 

 

 

 

 



三、一年期保險商品 

 
1. 不含身故保障之一年期保險商品不受保險法第 107 條之影響。 
 
2. 含身故保障且非保證續保之一年期傷害保險附約，因應保險法第 107 條修

正，於 99 年 2 月 3 日(含)以後，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續保

者，其身故保險金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力；於 99 年 2
月 3 日以前續保者，則該保險期間仍有身故保障，於下次續保時才適用保險

法第 107 條。 
 
3. 因應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凡保險期間於 99 年 2 月 3 日(含)以後屆滿之 
(1) 「新光人壽綜合保障附約」 
(2) 「新光人壽綜合給付特約」 
(3) 「新光人壽配偶、子女傷害特約」 
(4) 「新光人壽平安意外傷害保險附約」 
(5) 「新光人壽平安意外傷害 321 保險附約」 

等 5 個商品，其續保時被保險人為 15 歲以下者，於滿 15 足歲前將不含身故

保險金及喪葬費用之保障，故續保時被保險人為 15 歲以下者，將使用修訂

後之費率；續保時被保險人為 16 歲以上者，將沿用原費率。 
 
4. 若前述需使用修訂後費率之保戶，已於 99 年 2 月（含）前完成繳交保費，

本公司將主動退回差額保費。 
 
 
 
 
 
 
 
 
 
 
 
 
 
 



四、旅行平安險 

 
1. 旅行平安險因應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

人，其身故保險金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之日起發生效力。本公司將旅

行平安險之費率分為兩種，一為殘廢費率(無身故保障)，另一為死殘費率(有
身故保障)。投保時被保險人未滿 15 足歲者，保費計算使用殘廢費率；投保

期間內滿 15 足歲者，保費計算方式如第 2 點所示；投保時被保險人滿 15 足

歲以上者，保費計算使用死殘費率。 
 
2. 投保期間內滿 15 足歲者之保費計算方式： 
 

(1) 假設保額 100 萬元，投保始期 99.3.15，投保終期 99.3.25，投保天數 10
天，99.3.17 當天滿 15 歲。 

(2) 因 99.3.17 當天滿 15 歲，故滿 15 足歲之保障天數為 8 天(99.3.17~99.3.25)。
未滿 15 足歲之保障天數 2 天(不論 99.3.15 當天何時投保，不滿 1 天均以

1 天計算)。 
   保費＝[10 天保額 100 萬元之『殘廢保費』×（2/10）+10 天保額 100 萬元

之『死殘保費』×（8/10）](元以下四捨五入)。 
 

 

 

 

 

 

 

 

 

 

 

 

 

 

 

 

 

 



五、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製作之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相關問答集 Q&A 

 
 

 
Ｑ：保險法第 107 條修法之背景？ 
 
答： 
 
（一）99 年 2 月 3 日修法前之規定，以未滿 14 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訂定之

人壽保險契約，身故時僅能給付喪葬費用保險金，且以 200 萬元為限，於去(98)
年曾引起社會各界討論認為有危及兒童生命安全之虞。國外亦有基於道德危險防

阻考量，於法令上限制未成年人投保者。 
 
（二）有鑑於此，98 年 6 月 8 日立法院財政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查立法委員所提

保險法第 107 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結果為避免誘發道德危險，爰明定以未滿

15 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其死亡給付須至被保險人 15
歲之日起始生效力。另修法前對於以心神喪失或精神耗弱之人為被保險人訂定之

人壽保險契約，亦規定僅能給付喪葬費用保險金，且以 200 萬元為限，修法後則

規定給付限額為訂立本契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

之半數，目前之限額為 55.5 萬元。 
 
 
Ｑ：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內容為何？ 
 
答：99 年 2 月 3 日起施行之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條文內容如下： 
 
（一）未滿 15 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訂立之人壽保險契約，其死亡給付於被

保險人滿 15 歲之日起發生效力；被保險人滿 15 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利息

退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專設帳簿之帳戶價值。 
 
（二）訂立人壽保險契約時，以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辨識其行為或

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者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

部分無效。前項喪葬費用之保險金額，不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有關遺

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一半。 



（三）考量其他法律可能對未成年人等投保死亡保險另有規定，為利各部會政策

推動，爰於第 5 項明定「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於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Ｑ：依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內容「加計利息退還所繳保險費」部分，授權訂定之

利率計算方式為何？  
 
答： 
 
（一）立法院審查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案時，為避免該條文第 1 項加計利息返還

所繳保險費所使用之計息利率過高，仍有誘發道德危險之可能，爰增訂第 2 項授

權主管機關就利息之計算另為合理規範。主管機關目前已依該條第 2 項之授權，

訂定被保險人滿 15 歲前死亡者，保險人得加計利息退還所繳保險費之利息計算

規範。 
 
（二）保險業依據保險法第 107 條第 1 項加計利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時，其利息之

計算應以不高於年複利方式自該保險契約生效日計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日止，利率

並不得高於該保險契約計算保險費所採用之預定利率；如無預定利率者（如萬能

保險等），則不得高於計算保單價值準備金所採用之宣告利率。 
 
  
Ｑ：未滿 15 歲未成年人是否還可購買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除了人壽保險及傷

害保險外，還能獲得哪些保險保障？ 
 
答： 
 
（一）保險法第 135 條規定第 107 條於傷害保險準用之。因此，以未滿 15 歲之

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購買之人壽保險或傷害保險(含旅行平安保險)的保單，在被

保險人滿 15 足歲以前不能含有身故給付，惟殘廢及傷害醫療保障並不會受到影

響。 
 
（二）大多數人壽保險公司及產物保險公司已完成相關保險商品之設計或變更並

已開始銷售，以繼續提供未滿 15 歲未成年人殘廢及醫療給付之保險保障，故 15
歲以下學童仍可投保提供殘廢、傷害醫療保障之傷害保險或旅行平安險；或作較

長遠之風險規劃，投保死亡給付於被保險人滿 15 歲起生效之傳統型人壽保險或

投資型保險商品。 
 



（三）另外，家長們亦可考慮選擇為學童購買生存險、健康險及年金險等商品，

以補強其他方面的保險保障。 
 
  
Ｑ：新法實施後，目前保險公司提供商品情形？ 
 
答： 
 
   99 年 2 月 3 日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施行後，各壽險公司已陸續推出符合新法

規定之保險商品，民眾可依自身投保需求，逕向各公司洽詢相關保險商品。 
 
Ｑ：其他法律規定之保險(例如：學生團體保險)如何處理？ 
 
答： 
 
考量其他法律(包括經法律授權而其授權內容具體明確之法規命令)可能對未成

年人等投保死亡保險另有規定，為利各部會政策推動，爰於保險法第 107 條第 5
項明定「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於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依據上開

規定，如學生團體保險（法律依據為國民教育法及幼稚教育法）等其他法律規定

之保險，如所涉相關法律及法律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令已有未成年人投保死亡

保險之規定，則依保險法第 107 條第 5 項之規定，自應從其規定，不因本次保險

法第 107 條之修正而受影響。惟所投保之保險是否有相關法規屬前述得從其規定

範圍，仍應由相關法規主管機關本於職權認定。 
 
  
Ｑ：什麼是責任保險？是否亦有保險法第 107 條之準用？ 
 
答： 
 
依據保險法的規定，責任保險是指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因過失對第三人造成人身

傷害或財產損失，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進行賠償的保險，目前是由產險公司承作

此項業務。責任保險在此次修法中並未準用保險法第 107 條規定，因此責任保險

中所稱第三人並未排除 15 歲以下之未成年人，其保障對象之範圍不受影響，惟

責任保險係以被保險人依法應負賠償責任為理賠基礎，與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之

投保目的及性質有別。 
 
  
 



Ｑ：新法實施後，目前保險公司提供商品情形？ 
 
答： 
 
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實施後，各保險公司已陸續更新保險商品以利 15 歲以下未

成年人投保，民眾如有投保需求，可向保險公司洽詢相關保險商品。 
 
  
Ｑ：保險法第 107 條所指之『未滿 15 歲』為保險年齡或實際年齡？ 
 
答：此處所指為實際年齡非保險年齡，也就是被保險人在滿 15 足歲前所投保之

人壽保險及傷害保險，都要受到新法規定之限制。 
 
  
Ｑ：被保險人目前未滿 15 足歲，而且在 99 年 2 月 2 日（含）以前已經投保人壽

保險，是否會因保險法 107 條修正而有權益上之影響？  
 
答：因為法律不溯及既往，且保險法施行細則已明訂保險法第 107 條規定之適用

依契約訂立時之法律。所以只要是 99 年 2 月 2 日（含）以前投保的人壽保險及

傷害保險契約，均按原條款及原費率保障。但一年期人壽保險如果在 99 年 2 月

3 日以後續保的話，續保的契約仍然要適用新法的規定。 
 
  
Ｑ：被保險人目前未滿 15 足歲，而且在 99 年 2 月 2 日（含）以前已經投保一年

期的傷害保險，是否會因保險法 107 條修正而有權益上之影響？  
 
答：一年期傷害險的保障期間為一年，要看條款中是否有保證續保的約定分別按

下列方式處理，但殘廢與醫療保障部分不受影響： 
 
（一）有保證續保約定者：依原條款保障及原費率續保，並可續保至條款約定之

期限或年期。 
 
（二）無保證續保者：僅可以原條款暨費率承保至下個保單週年日止（例：99
年 2 月 2 日投保者可以原條款暨費率承保至 100 年 2 月 1 日止），以後年度的續

保即應適用新法的規定。 
 
  
 



Ｑ：99 年 2 月 3 日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條文生效前已簽訂之一般商業性團體保

險契約，未滿 15 歲未成年人之被保險人中途加保之處理方式為何？ 
 
答： 
 
考量團體保險係由契約雙方當事人要保單位與保險公司簽訂一張保險契約，保險

期間內如有人員加入則依該團體保險契約之被保險人異動約定辦理加保作業，而

非由被保險人另與保險公司訂定新契約，爰團體保險如為 99 年 2 月 3 日前已訂

立之有效契約，依保險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本法第 105 條及第 107 條之適用，

依保險契約訂定時之法律」之規定，99 年 2 月 3 日以後加保未滿 15 歲之未成年

人者，仍適用原團體保險契約之保障內容，無須適用新法之規定。 
 
  
Ｑ：被保險人目前未滿 15 足歲，且保單是在 99 年 2 月 2 日（含）以前投保，被

保險人在未滿 15 足歲前是否仍可依條款約定提出增加保額的申請？  
 
答：因法律不溯及既往，故只要是 99 年 2 月 2 日（含）以前投保者，可依各保

險公司作業規定辦理增加保額之申請，惟合計保額不可逾原條款約定的喪葬費用

最高限額。 
 
  
Ｑ：被保險人目前未滿 15 足歲，保單目前停效中，保險法 107 條公佈修正後如

欲辦理契約復效，契約相關權益是否會受到影響？  
 
答： 
 
（一）人壽保險主（附）約訂立日期如果在 99 年 2 月 2 日（含）以前者，仍依

舊條款舊費率予以復效。 
 
（二）傷害保險附約訂立日（含續保日）在 99 年 2 月 2 日（含）以前者，依下

列作法辦理： 
 
1.有保證續保者：得於復效時繳交截至該保單週年日之未到期保險費後，依舊條

款舊費率復效，並可續保至條款約定之期限或年期。 
 
2.無保證續保者：依下列原則處理： 
 
（1）若復效日未逾停效前該年度之保單週年日者，得於復效時繳交截至該保單



週年日之未到期保險費後，依舊條款舊費率復效，下一保單年度則應以符合新法

規定之傷害保險附約續保。 
 
（2）若復效日已逾停效前該年度之保單週年日者，因保險法第 116 條第 5 項已

明訂復效日不得遲於保險期間屆滿日，復效日僅得投保符合新法規定之傷害保險

附約。 
 
  
Ｑ：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於 99 年 2 月 3 日（含）後訂立之人壽保

險及傷害保險契約，若因違反告知被解除契約時，保險公司是否需返還所繳保險

費？ 
 
答：依保險法第 25 條之規定，可以不用返還所繳保險費。 
 
  
Ｑ：自 99 年 2 月 3 日（含）以後以未滿 15 足歲之未成年人投保人壽保險，在未

滿 15 足歲前身故，若該契約已辦理繳清或展期保險，保險公司應返還的保費要

如何計算？  
 
答：應返還的保費的計算，以辦理繳清或展期當時保單價值準備金扣除相關費用

後的數額作為一次躉繳保險費為計算基礎。 

 
※【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相關問答集】請參考「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針對保險法第 107 條修正條文製作之『保險法 107 條服務專區』(網址：

http://www.lia-roc.org.tw/)。 
 
※如對上述內容有任何疑問，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中心或電免費服務及申訴

電話：0800-031-115 查詢。 

http://www.lia-roc.org.tw/

